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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淮南市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监管办法的通知

淮府办〔2023〕2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淮南市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监管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2016 年 12 月 6 日发布

的《淮南市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监管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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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监管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价格行为，提

升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运营质量，提高价格调控效果，根据《安徽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物价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农委

省商务厅关于推进农副产品平价商店建设稳定菜篮子价格意见

的通知》（皖政办〔2012〕37号）、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

政厅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安徽省“惠民菜篮

子”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皖发改价费〔2022〕219 号）等文件

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辖区（不含寿县、凤台县，下同）范围内“惠

民菜篮子”门店的认定、评价和监督,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申办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，具有合法经营资格、经

销农副产品的商超及社区连锁店均可申请加入“惠民菜篮子”运

营；

（二）在本市辖区范围内实际经营 1 年以上，有相对独立且

具备一定规模的经营场所；

（三）市场主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。

第四条 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的申办与认定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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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加入“惠民菜篮子”运营的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所属区发改部门初审，报市发改委审核；

（三）市发改委牵头组织市财政、农业、商务、市场监管等

部门进行初步审核，联合提出拟认定为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的单

位；

（四）拟认定为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的，须在新闻媒体或政府

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不少于 10日；

（五）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市发改委认定为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，

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五条 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的实际运营效果实行年度评价

机制，具体评价考核奖补办法由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农业农

村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制定。

第六条 年度评价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 4 个

等级：

（一）列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等级的，且让利金额达到规定

要求的门店，分别给予 4 万元、3 万元、2 万元补贴；

（二）列为不合格等级的，不给予补贴;

（三）为鼓励各门店提高优惠利度，扩大受惠群体，除补贴

外设立奖励资金，根据各门店让利情况另外设立的奖励资金，奖

励标准在年度评价考核奖补办法中规定。

第七条 完善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退出机制，对本市辖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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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进行动态调整，确保门店数量与城市规模、消

费水平和价格调控需要相适应。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直接取消

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认定：

（一）年度评价结果不合格的；

（二）发改、财政、农业、商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跟踪检查

中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，发生 2 次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

的；

（三）价格异常波动时期，不执行政府价格干预措施的，不

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稳价惠民，不履行社会责任的；

（四）经营者出租或者转让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经营场所的；

（五）暂停经营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恢复营业，或恢复营业后

各项软硬件要求不达标的；

（六）因出售掺杂使假、以次充好、质量低劣等不符合安全、

卫生和质量要求的商品，被市民投诉查实或被行政机关立案查处

（免于行政处罚的除外），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；

（七）存在价格欺诈行为的;

（八）擅自将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标识、称号等用于本店经营

以外的其他用途的；

（九）市场主体变更后的经营场所，认定单位认为不符合要

求的；

（十）其它经考核评议认为应退出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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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上述补贴、奖励费用由财政专项经费安排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本办法施行前有关规定

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
